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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存在补充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增加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荆门格林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

北省分行申请人民币

4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相关公告已刊

登在

2014

年

9

月

19

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3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二

、

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情况

（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2

）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4

年

9

月

29

日

网络投票时间

：

2014

年

9

月

28

日

-2014

年

9

月

29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

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9

月

28

日

15:00

至

2014

年

9

月

2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3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

4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武汉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会议室

（

5

）

召开方式

：

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6

）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4

年

9

月

12

日

《

证券时报

》、《

证券

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

2014

年

9

月

18

日

，

公司收到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

《

关于提议增加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

提议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增加

《

关于全资子公

司荆门格林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人民币

4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

并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了

《

关于增加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2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7

名

，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435,378,97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12%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

12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55,352,757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46%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5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0,026,215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8.66%

。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33

人

，

代表股份

135,279,092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4%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沙支行申请

9.6

亿

元人民币贷款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435,301,512

股

，

反对股数

77,460

股

，

弃权股数

0

股

，

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其中

，

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5,201,632

股

，

反对

77,46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435,301,512

股

，

反对股数

77,460

股

，

弃权股数

0

股

，

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其中

，

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5,201,632

股

，

反对

77,46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名张旸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435,301,512

股

，

反对股数

77,460

股

，

弃权股数

0

股

，

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其中

，

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5,201,632

股

，

反对

77,46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张旸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后

，

公司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掇刀支行申

请新增

3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435,301,512

股

，

反对股数

77,460

股

，

弃权股数

0

股

，

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其中

，

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5,201,632

股

，

反对

77,46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5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435,301,512

股

，

反对股数

77,460

股

，

弃权股数

0

股

，

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其中

，

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5,201,632

股

，

反对

77,46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荆门格林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

人民币

4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435,301,512

股

，

反对股数

77,460

股

，

弃权股数

0

股

，

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其中

，

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35,201,632

股

，

反对

77,460

股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格

林美

《

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备查文件

：

1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证券代码：002489� � �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14-071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会议

"

）

通知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

、

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

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其中董事谢建强

、

周林林

、

独立董事章良忠

、

邱学文

、

孙笑侠以通讯方式参与表

决

。

公司监事

、

高管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谢建勇先生主持

，

经参加

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

第一项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办理资产抵

押及担保等事项的议案

》；

根据公司三届七次董事会及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审议

2014

年度信贷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计划的议案

》

,

在

2014

年年度股东大

会之前公司的信贷额度总额不超过

28

亿元

。

现因部分资产抵押即将到期需要重新进行办理抵押程序

（

抵押资产帐面原值

约

18,166.96

万元

）

以及新增对全资子公司宁波强邦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办理

银行授信业务提供

20,000

万元的担保

，

决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与相关金融

机构商讨有关具体业务事宜

，

并代表公司签署有关协议

。

另

，

根据年度信贷额度相关授权

,

日前公司与华美银行签署文件

，

决定为全资

子公司美国永强提供

600

万美元的保证担保

，

目前该项担保尚未实际使用

。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89� �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14-072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三届七次董事会及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审议

2014

年度信贷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计划的议案

》

,

在

2014

年年度股东大

会之前公司的信贷额度总额不超过

28

亿元

。

2014

年

9

月

27

日

，

公司第三届十一次董事会通过了

《

关于审议办理资产抵押

及担保等事项的议案

》，

决定对全资子公司宁波强邦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宁波强邦

"

）

办理银行授信业务提供

20,000

万元的担保

，

授权董事长在上述

额度内与相关金融机构商讨有关具体业务事宜

，

并代表公司签署有关协议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拟被担保公

司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宁波强邦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住所

：

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大道南侧商贸街

4

号楼

2-32D

室

法定代表人

：

谢建勇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户外用家具

、

遮阳伞

、

工艺品

、

金属制品的制造

、

组装

、

包装

、

配送

、

仓储

、

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

投资与资产管理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宁波强邦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61,498.07

万元人民币

，

净资产为

37,214.46

万元人民币

,2013

年度营业收入为

7,061.01

万元人民币

，

净利

润为

-915.82

万元人民币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宁波强邦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62,529.24

万

元人民币

，

净资产为

37,589.97

万元人民币

,2014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14,128.58

万

元人民币

，

净利润为

375.51

万元人民币

。

关联关系说明

：

宁波强邦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2

、

担保金额

：

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

亿元

。

3

、

担保期限

：

自

《

授信业务总协议

》

生效之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四

、

董事会意见

宁波强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可以全面掌控其日常经营业务

，

无需其提

供反担保

。

宁波强邦向银行申请办理授信业务是正常业务需要

，

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

，

有利于宁波强邦日常业务的开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董事会经讨论

，

同意为其提供最高额

2

亿元的保证担保

，

同时授权公司

董事长与金融机构协商具体业务并代表公司签署有关协议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

总金额为美元

600

万

、

人民币

20,000

万元

（

含本次

），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

（

2013

年

度

）

经审计净资产的

7.52%

。

所有担保都在正常履行中

，

无逾期担保事项发生

。

六

、

备查文件

1

、

三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

、《

授信业务总协议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深华新 股票代码:000010� � � �公告编号:2014-061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

、

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２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

３

、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

决的情形

。

二

、

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２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９

月

２９

日

，

其中

：

（

１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即股票交易时间

）。

（

２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

３

、

会议通知情况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发布了

《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

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５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４

号物华大厦

Ｂ１９０４

室

。

６

、

会议方式

：

本次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行使

表决权

。

７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

方式

。

８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５８８

，

０６９

，

７８８

股

，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

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

共

３８

人

，

代表股份

１８０

，

９７２

，

８４９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０．７７４０ ％

。

其中

：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

，

代表股份

１７６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９８９６％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７

人

，

代表股

份

４

，

６１２

，

８４９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７８４４％

。

由于公司董事长

、

副董事长因工作原因均不能出席并主持会议

；

根据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

董事会推选董事郑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

本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

１

、《

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议案

》

３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

二

）

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１

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

１８０

，

８９６

，

８４９ ９９．９５８０％ ７６

，

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 ０ ０％

通过

２

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议案

１８０

，

８９６

，

８４９ ９９．９５８０％ ７６

，

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 ０ ０％

通过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８０

，

８９６

，

８４９ ９９．９５８０％ ７６

，

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 ０ ０％

通过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

：

陈学军 陈少北

３．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

公

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

２

、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３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29日

证券代码：000090�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14-35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4

年

9

月

26

日上午

10:00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9

月

21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应表决董事

7

人

，

实际表决董事

7

人

，

会议召开与表决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

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收购深圳市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收购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市粤通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同意签署

《

股权转让意向书

》，

交易价格将以评估结果为参考

依据

，

届时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

相关公告同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

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2

、

股权转让意向书

；

3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090� � � �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14-36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

《

股权转让意向书

》

的签署

，

旨在表达意向双方关于股权转让和受让的意愿

及初步商洽的结果

，

具体事宜尚需根据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结果等作进一步协商谈

判

，

最终以双方签署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

该事项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2

、

本

《

股权转让意向书

》

签署之后事宜

，

公司将按照

《

公司章程

》

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和要求

，

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

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一

、

交易概述

2014

年

9

月

26

日

，

深圳市天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与深圳市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市投控

"

）

签署了

《

股权转让意向书

》（

以下简称

"

意向

书

"

），

拟收购市投控所持有的深圳市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粤通公司

"

）

100%

的股权

，

交易价格将以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

，

届时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

2014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收购深

圳市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投资大厦

18

楼

法定代表人

：

范鸣春

注册资本

：

1,092,599.0674

万元

成立日期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营业执照号

：

440301103535848

经营范围

：

通过重组整合

、

资本运作和资产处置等手段

，

对全资

、

控股和参股企业

的国有股权进行投资

、

运营和管理

；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

营业务

；

按照市国资委要求进行政策性和策略性投资

；

为市属国有企业提供担保

；

市

国资委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翠山路

77

号

法定代表人

：

陈强

注册资本

：

18,183.4869

万元

成立时间

：

1993

年

6

月

28

日

营业执照号

：

440301103393217

主营业务

（

粤通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

公路工程施

工总承包贰级

、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公路路基工程

专业承包贰级

、

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

公路工程试验

检测机构综合乙级

、

城市园林绿化资质叁级

、

造林工程施工资质乙级

、

造林工程监理

资质丙级

、

物业租赁

、

物业管理等

。

（

二

）

主要股东情况

：

市投控持有粤通公司

100%

股权

。

（

三

）

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

）

元

项 目 金 额

总资产

６３５

，

０４９

，

８５６．７９

总负债

１８２

，

０１２

，

５００．５７

所有者权益

４５３

，

０３７

，

３５６．２２

营业收入

３３６

，

５５６

，

７７９．１３

利润总额

１６

，

７０４

，

４１５．４９

净利润

１２

，

２５３

，

６４６．５４

以上数据系粤通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

四

、

股权转让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

一

）

交易方

甲方

（

转让方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

（

受让方

）：

深圳市天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交易标的

：

市投控持有粤通公司

100%

的股权

。

（

三

）

股权转让比例

：

100%

（

四

）

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

、

股权转让价格

，

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以

2014

年

8

月

31

日为

基准日对粤通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

，

经双方协商确定

。

2

、

公司以现金方式或交易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作为上述股权转让的对价

。

（

五

）

其他安排

1

、

纳入本次股权转让及评估范围的土地资产以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为准

。

2

、

粤通公司全体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原则上保持不变

，

涉

及员工劳动合同关系调整的

，

由粤通公司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办理

。

五

、

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收购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

六

、

审批程序

本意向书仅为意向性协议

，

针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具体内容

，

包括股权转让价格和

支付方式等条款

，

将由交易双方根据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结果等进一步协商谈判

，

并另行

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予以确定

，

公司将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七

、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粤通公司是深圳市最早的路桥专业施工及养护单位之一

，

在深圳市路桥施工

、

公

路隧道养护

、

市政绿化等方面具有较高知名度

，

尤其在公路

、

桥梁及隧道养护业务方

面

，

市场份额位居深圳前列

，

竞争优势明显

。

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标志着公司向市场化的产业整合迈出坚实一步

。

通过本次

整合

，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经营与服务相关资质

，

延伸产业链

，

拓展道路

、

桥梁和隧道养

护业务新领域

，

扩大业务规模

、

提高市场份额

；

同时

，

通过整合

，

提高行业集中度

，

进一

步巩固公司所属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在深圳市属建筑领域的行业龙头地位

；

其三

，

粤通公司所拥有的物业和土地资源将增加公司在深圳本地的资源储备

。

公司将利用

自身管理

、

技术及品牌优势

，

有效进行资源整合

，

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

。

八

、

备查文件

1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

股权转让意向书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133� � � � �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4)054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前相关事项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宇集团

”、“

本公司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申请文件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通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印发的

《

关于核准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８５１

号

）（

以下简称

“

发行批文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份经营业绩变动的会后事项

。

根据监管部

门的要求

，

现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风险提示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公告的

《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

》，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

，

２３０．８４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３９１．３２

万元

，

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下滑

６９．０８％

、

８９．４７％

。

本公司上半年业绩下滑

的主要因素为营业收入同比下滑较为明显

。

提醒投资者

、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人认真

阅读本公告内容

，

关注本公司业绩同比下降的风险

。

一

、

影响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的各主要因素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

２０１３

年全年及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的利润表项目数据对比情

况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金额

／

万元 同比增长率

占

２０１３

年度同

类项比例

金额

／

万元 金额

／

万元

占

２０１３

年度

同类项比例

营业收入

２６

，

２３０．８４ －６９．０８％ １５．８２％ １６５

，

７７４．６６ ８４

，

８３９．３３ ５１．１８％

营业成本

１５

，

９８７．４０ －７０．０８％ １４．８４％ １０７

，

７５９．００ ５３

，

４３１．９８ ４９．５８％

毛利

１０

，

２４３．４４ －６７．３９％ １７．６６％ ５８

，

０１５．６６ ３１

，

４０７．３５ ５４．１４％

期间费用

５

，

２５５．５１ ３．２８％ ４１．４７％ １２

，

６７２．８２ ５

，

０８８．５８ ４０．１５％

营业利润

３

，

１３１．０２ －８４．０３％ ９．１８％ ３４

，

１２１．２５ １９

，

６１０．６９ ５７．４７％

利润总额

３

，

０７１．６２ －８４．２７％ ９．０５％ ３３

，

９３０．９５ １９

，

５２５．８６ ５７．５５％

净利润

１

，

８６３．６６ －８６．９３％ ７．６７％ ２４

，

２９５．０３ １４

，

２６３．０７ ５８．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

，

３９１．３２ －８９．４７％ ６．３４％ ２１

，

９３７．７４ １３

，

２０８．４３ ６０．２１％

综合毛利率

３９．０５％

— —

３５．００％ ３７．０２％

—

通过对上表列示情况的对比分析可知

，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业绩下滑的主要因

素为营业收入同比下滑较为明显

。

一方面

，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下滑主要系公司上半年可竣工交付并结

转收入的房地产项目较少所致

。

本公司属于中等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

虽然最近三

年公司开发销售规模保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

，

但公司每年季度之间的营业收入变动

受到房地产项目竣工交付数量和时间的影响较大

，

这也符合中等规模房地产企业的

收入变化特点

。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结转收入的房地项目比较情况如下

：

房地产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备注

房地产

业务收

入

黄山江南新城

４

，

５９５．９９ ２０

，

７９７．６２

属于

２００３

年开发至今滚动开发的房地

产项目

肇庆星湖名郡

５

，

６４６．８８ １５

，

９３２．９９

属于

２００６

年开发至今滚动开发的房地

产项目

上东臻品

１

，

０４１．０９ ２

，

３６７．７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竣工

上东名筑

（

上东领地

）

５

，

６１３．５４ ４３

，

０７９．８２

上东名筑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竣工

其他房地产项目收入

３３７．６３ ０．５

其他收入

８

，

９９５．７１ ２

，

６６０．６８

合计

２６

，

２３０．８４ ８４

，

８３９．３３

注

：“

其他收入

”

主要包括物业管理

、

物业出租及建材销售收入等

。

根据房地产企业收入确认特点和公司历年房地产项目竣工交付情况可知

，

本公

司一般在下半年竣工交付房地产项目比较多

，

而上半年一般是上年度或以前年度留

存待结转房地产项目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本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

２０１２

年竣工的上

东名筑项目以及滚动开发的黄山江南新城和肇庆星湖名郡的部分组团

，

而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内本公司无新增竣工交付的单体房地产项目

，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滚动开发的黄山江南新城和肇庆星湖名郡的部分组团以及上东

名筑的部分交付房产等

。

另一方面

，

房地产行业持续的宏观调控政策对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需求的

影响开始显现

，

商品房成交总体较为低迷

，

导致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存量房消化速

度有所减缓

，

从而影响公司当期确认收入的金额

。

通过对同行业房地产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查询可知

，

超过半数的房地产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净利

润均出现同比下滑的情形

，

其中净利润同比下滑比例在

５０％

以上的房地产上市公司

接近

４０

家

。

鉴于此可知

，

与多数房地产上市公司类似

，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营业收

入变动也受到整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影响

。

综上所述

，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大幅下滑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

半年竣工交付房地产项目较少以及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影响存量房的去化速度等因素

导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较多所致

；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波动为短期性波动

且符合房地产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现象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生产经营

、

财务状

况正常

。

二

、

目前公司业绩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公告的

《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

》，

本公司已及时披露

了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

：“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季度公司没有新的楼盘交

付计划

，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同比下滑

６０％

至

８５％

”。

根据本公司对实际经营业绩的测算情况可知

，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实际经营

业绩与预计业绩的差异不大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公司预收账款余额为

１９０

，

５６１．３０

万元

，

属于存量房的

存货余额

（

包括开发产品和出租开发产品

）

为

６６

，

５７５．００

万元

。

鉴于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

公司新楼盘东承府项目将竣工交付以及加大力度销售存量房

，

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全

年经营业绩将会有所改观

。

三

、

导致公司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因素会对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及以后年度业绩产生的

影响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大幅下滑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竣工交

付房地产项目较少以及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影响存量房的去化速度等因素导致营业收

入同比下降较多所致

。

杭州市政府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和

８

月

２９

日对房地产限购政策作出了两

次调整

：

第一次是杭州余杭区

、

萧山区取消限购

，

主城区

１４０

方及以上取消限购

；

第二

次是主城区

１４０

方以下取消限购

。

根据杭州市透明售房网统计数据表明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和

８

月杭州市区

（

含萧山

、

余杭

）

新建商品房签约量分别为

６

，

１４７

套和

９

，

４５３

套

，

环

比增幅为

２１．５０％

和

５３．７８％

。

由此可见

，

杭州市限购政策调整对商品房成交量回暖效

果开始显现

。

此外

，

公司预收款项

２０１３

年末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末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末余额分别为

１３８

，

０４７．５３

万元

、

１５２

，

７０３．３８

万元

、

１７４

，

４００．８７

万元和

１９０

，

５６１．３０

万元

，

公司预售房地产收入在持续增加

，

这也增强了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及

以后年度经营业绩的保障

。

鉴于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竣工交付新增楼盘东承府项目

、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

限购限贷政策的调整使整体商品房成交量有所回暖以及公司将加大力度销售存量房

等

，

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全年经营业绩将会有所改观

；

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将会有鼎悦府

、

武林外滩和锦润公寓等项目相继竣工交付

，

这将对公司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的经营业绩提

供有利保障

。

因此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因素不会对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及以

后年度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针对业绩同比下降的情况

，

本公司已积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

同时受

２０１４

年下

半年房地产市场行情逐步回暖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销售情况将趋于良好

；

本公司有

信心通过继续加强管理

、

快速掌握市场变动等措施

，

按时按质竣工交付新增房地产项

目以及加快对存量房的销售速度

，

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及以后年度业绩将保持

回暖趋势

。

但是

，

国家可能会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不利调整或者公司正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因非正常原因导致未能如期竣工交付

，

这将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

、

销售和利润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

请投资者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人关注上述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9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73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扬州广陵新城项目土地出让进展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控股

51%

的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南京新城

"

）

与扬州广陵新城指挥部签署的开发协议

，

公司二级子公

司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

南京新城控股

55%,

以下简称

"

扬州泰

达

"

）

成为扬州市广陵新城受托范围内土地一级开发的唯一主体

。

2014

年

9

月

28

日

，

由扬州市国土资源局主持

，

依法定程序挂牌交

易该项目区域内一个地块并被摘牌

，

该地块编号为

877

，

土地面积

111,

135

平方米

，

性质为住宅

，

成交价

7,950

元

/

平方米

。

此次挂牌交易的土地在公司受托开发的范围之内

，

根据扬州泰达

与政府相关部门的约定

，

拍卖收入在扣除相关税费后结算给扬州泰达

。

根据以往公司在该区域所开发地块的挂牌情况估计

，

扬州泰达就该地

块的上市成交有望实现营业收入大致为

5-6

亿元

。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

：

近年来随着相关税费政策的变化及

土地拆迁成本的上升

，

必然会影响公司本次拍卖地块的实际收益水

平

；

鉴于该地块的开发成本等尚在核算中

，

并须经相关各方共同确

定的审计机构审计后方可确认

，

故该地块拍卖对公司未来财务的影

响须待前述成本核算及审计工作完成后方可确定

。

此外

，

公司确认

一级土地开发收入的前提是

，

公司所开发土地实现上市交易后

，

在

实际收到政府结算的相关款项或取得了政府确认结算款项的文件

时方确认营业收入实现

，

目前何时能确认收入尚不确定

。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331� �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5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控股子公司安徽汉高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汉高信息

"

）

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完成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新颁发的营业执照

，

汉高信

息的法定代表人由郑槐先生变更为王中胜先生

，

注册资本由叁仟万元整变

更为伍仟零伍拾万元整

，

其他内容不变

。

具体内容如下

：

1

、

注册号

：

340000000025529

2

、

名称

：

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

、

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

、

住所

：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达路

71

号华亿科学园

E1

座

302

、

402

室

5

、

法定代表人

：

王中胜

6

、

注册资本

：

伍仟零伍拾万元整

7

、

成立日期

：

2006

年

01

月

26

日

8

、

营业期限

：

长期

9

、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机电系统工程

、

计算机网络工程及安全防护工程的设

计

、

监理

、

集成及技术服务

；

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

、

技术咨询

、

转让及服务

；

计

算机及配件

、

软件

、

电子产品

、

普通机械销售

；

交通工程设计

、

施工

、

技术服

务

；

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

。

特此公告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4-059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

，

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

并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结合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

6

名

，

实到董事

6

名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玉根先

生主持

，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

、

表决

，

形成了如下决议

：

一

、

以

6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

的相关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

、

签署框架性协议等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53

号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将聘请

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初步审计

、

评估

。

待确定具体方案后

，

将召开董事会会议

审议并公告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要求编制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

。

在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特此公告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29日

证券代码：300290� � � �证券简称：荣科科技 公告编号：2014-067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计划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

A

股

）

股票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以下简称

"

预

案

"

）

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进行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该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

性判断

、

确认或批准

，

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

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

特此公告

。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290� � � �证券简称：荣科科技 公告编号：2014-068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9

月

9

日发布了

《

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

》，

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9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

。

2014

年

9

月

29

日

，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

荣

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等相关公告

。

根据相关规定

，

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荣科科技

，

证

券代码

：

300290

）

自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星期二

）

开市起复牌

。

特此公告

。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